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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云南省交通运输执法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
行政处罚清单(第一版）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适用条件

	1
	对教练员不按照规定携带教练车证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04）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21年修正）
第八条第二款 从事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的驾驶员和教练车教练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运输有关证件以及其他相关牌证。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五）教练员不按照规定携带教练车证的。
	1.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2.当场提供可供查验的证件信息，且经查合法有效。

	2
	对教练员搭乘与教学无关人员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05）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21年修正）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机动车教练员在教练过程中，应当使用教练车进行教练，并随车携带机动车驾驶证，不得脱岗、疲劳教练、超载和搭乘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六）教练员未使用教练车进行教练，脱岗、疲劳教练，教练车超载或者搭乘与教学无关人员的。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签订告知书。

	3
	对客货运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安装和使用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09）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21年修正）
第十一条 9座以上的营运客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当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并纳入卫星定位监控系统；经营者应当建立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使用和管理制度，落实监管主体的责任。经营者和驾驶人员应当保证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正常运行。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三）客货运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安装和使用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签订告知书。

	4
	对营运客货车辆不按照规定参加年审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11）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21年修正）
第十条第四款  州（市）和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对营运车辆、教练车进行年度审验。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五）营运客货车辆不按照规定参加年审的。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逾期不超过30天。
4.签订告知书。

	5
	对营运客车未按照规定悬挂、放置、张贴统一式样标志、标牌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13）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21年修正）
第十四条第二款 从事班车客运的，应当随车携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和班车客运标志牌，放置、张贴统一式样标志；临时包车和加班的客车凭临时客运标志牌运行。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七）营运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照规定悬挂、放置、张贴统一式样标志、标牌的。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签订告知书。

	6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违法占道或者未经批准占用公共场所进行维修作业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17）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21年修正）
第四十条第（三）项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三）占道或者占用公共场所进行维修作业。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十一）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违法占道或者未经批准占用公共场所进行维修作业的。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签订告知书。

	7
	对教练车不按照规定参加年审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28）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21年修正）
第十条第四款 州（市）和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对营运车辆、教练车进行年度审验。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二十二）教练车不按照规定参加年审的。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逾期不超过30天。
4.签订告知书。

	8
	对教练车未按照规定悬挂、张贴统一式样标志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29）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21年修正）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教练车应当符合国家和交通行业标准规定的条件，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认定，使用统一标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放专段号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配发教练车证。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二十三）教练车未按照规定悬挂、张贴统一式样标志的。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签订告知书。

	9
	对客货运输经营者的营运客货车辆不按照规定进行技术等级评定、二级维护和检测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36）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21年修正）
第十条第一款 营运客货车辆、教练车、租赁车应当定期进行二级维护和检测。
    第十条第二款 营运客货车辆、教练车、租赁车应当由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每年进行1次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其中，营运线路里程在200千米以上的班车客运、旅游客运车辆每年进行2次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第四十七条第（四）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其经营许可：（四）客货运输经营者的营运客货车辆不按照规定进行技术等级评定、二级维护和检测的。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逾期不超过30天。
4.签订告知书。

	10
	对教练车、租赁车辆不按照规定进行技术等级评定、二级维护和检测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38）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21年修正）
第十条第一款 营运客货车辆、教练车、租赁车应当定期进行二级维护和检测。
    第十条第二款 营运客货车辆、教练车、租赁车应当由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每年进行1次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其中，营运线路里程在200千米以上的班车客运、旅游客运车辆每年进行2次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第四十七条第（六）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其经营许可：（六）教练车、租赁车辆不按照规定进行技术等级评定、二级维护和检测的。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逾期不超过30天。
4.签订告知书。

	11
	对城市出租汽车驾驶人违反衣着整洁、举止文明，保持车辆整洁卫生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49）
	《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2011年修订）
第二十二条 城市出租汽车驾驶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衣着整洁，举止文明；（二）保持车辆整洁卫生。
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城市出租汽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一）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一）、（二）项规定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取得乘客谅解。
4.签订告知书。

	12
	对城市出租汽车驾驶人未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50）
	《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2011年修订）
第二十二条第（三）项 城市出租汽车驾驶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三）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第三十六条第（二）项 城市出租汽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二）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四）项规定的，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1.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2.当场提供可供查验的证件信息，且经查合法有效。

	13
	对个人在渡口上下游各100米范围内开展捕捞、网箱养殖影响渡运安全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65）
	《云南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2015年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96号）
第十九条 渡口上下游各100米范围内，禁止捕捞、采砂、堆砂、网箱养殖等影响渡运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第（四）项 违反第十九条规定的，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签订告知书。

	14
	对运载牛、马等大牲畜时搭载其他乘客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8000067）
	《云南省乡镇船舶和渡口安全管理办法》（2012年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75号）
第十八条第二款 乡镇运输船舶运载牛、马等大牲畜时，除看管人员外，不得搭载其他乘客。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运载牛、马等大牲畜时搭载其他乘客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签订告知书。

	15
	对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进行打场晒粮、种植作物、放养牲畜、摆摊设点、堆放物品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1101029）
	《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2018年修订）
第十六条第（一）、（二）项 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打场晒粮、种植作物、放养牲畜；（二）摆摊设点、堆放物品、排放污水、倾倒废弃物。
    第三十七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公路路政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一）违反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情节较轻的，予以警告；情节较重的，处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公路路产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未造成公路损坏、交通拥堵，未引发交通事故。
4.签订告知书。

	16
	对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1101030）
	《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2018年修订）
第十六条第（六）项 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六）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公路路政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二）违反第四项至第六项规定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施工处于初始阶段。
4.签订告知书。

	17
	对擅自利用公路附属设施搭接、架设生产生活设施或者从事其他侵占公路上方空间、桥下空间，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1101032）
	《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2018年修订）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利用公路附属设施搭接、架设生产生活设施，或者从事其他侵占公路上方空间、桥下空间，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情节较轻的，由公路路政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未造成公路损坏、交通拥堵，未引发交通事故。
4.签订告知书。

	18
	对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设置非公路标志不符合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和有关设置规范，影响公路通行安全、畅通和公路路域环境协调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1101034）
	《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2018年修订）
第三十二条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设置非公路标志的，应当符合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和有关设置规范，不得影响公路通行安全、畅通和公路路域环境协调。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公路路政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未造成公路损坏、交通拥堵，未引发交通事故。
4.签订告知书。

	19
	对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坏公路路面的机具擅自在公路上行驶行为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代码：1101006）
	《云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3年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11号）
    第四十二条 除农业机械因当地田间作业需要在农村公路上短距离行驶外，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不得擅自在农村公路上行驶。确需在县道和乡道上行驶的，应当经县（市、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同意；确需在村道上行驶的，应当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车辆和机具使用人应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并承担所需费用。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涉及村道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五）违反第四十一、四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
3.未造成公路损坏、交通拥堵，未引发交通事故。
4.签订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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